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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113年度板簡字第1369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於中華

民國113年7月16日辯論終結，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3

0分整，在本院板橋簡易庭公開宣示判決，出席職員如下：

        法      官  李崇豪

        法院書記官  葉子榕

        通      譯  張芸瑄

朗讀案由到場當事人：均未到

法官宣示判決，判決主文，所裁判之訴訟標的及其理由要領如

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要領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即新臺幣（下同）

255,854元，與原告所認知之債務數額有相當落差，而兩造

長期對債務計算之起訖時點、本金、抵償等細節進行討論仍

未形成共識，被告卻旋即聲請強制執行，原告既具善意與被

告進行債務調解反遭置之不理，被告逕行聲請強制執行之行

為已對原告造成莫大傷害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

定提起本訴，求為判決：鈞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7017號給付

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之強制執行程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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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予撤銷等語。

二、被告則辯以：原告最後一次聯繫被告係於民國111年4月1

日，雖其稱願與被告協商，卻於該次來電後又失聯，而縱被

告事後多次嘗試聯繫原告，原告迄今仍拒絕給付，故當無原

告所稱其極具誠意與被告協商一事，且原告所主張之內容亦

不符任何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故原告提起債務人

異議之訴，顯無法律上理由各等語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執行名義成立後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

生，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

提起異議之訴；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，於執行

名義成立前，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

由發生，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，

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消

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係指足以使執行名義之請求權及執行

力消滅之原因事實，例如清償、提存、抵銷、免除、混同、

更改、解除條件成就、契約解除或行使撤銷權、債權讓與、

債務承擔、和解契約之成立或類此之情形，始足當之；至所

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則係指足以使執行名義所示之給

付，罹於不能行使之障礙而言，例如同意延期清償、債務人

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、消滅時效完成等事由。本件原告主張

兩造間尚未對債務計算之起訖時點、本金、抵償等細節達成

共識，且其極具善意提出協商仍未有結果各節，均尚與前揭

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有間。此外，原告復未能舉證

證明有何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存在，揆諸首開說

明，原告之主張，即非有據，委無足取。

  ㈡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本院113年度司執

字第67017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

予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核

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部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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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  記  官  葉子榕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    官  李崇豪

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  記  官  葉子榕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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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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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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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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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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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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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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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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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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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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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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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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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    示    判    決    筆    錄
113年度板簡字第1369號
原      告  謝美智  


被      告 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昭文  
訴訟代理人  田惠文  




上列當事人113年度板簡字第1369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辯論終結，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30分整，在本院板橋簡易庭公開宣示判決，出席職員如下：
        法      官  李崇豪
        法院書記官  葉子榕
        通      譯  張芸瑄
朗讀案由到場當事人：均未到
法官宣示判決，判決主文，所裁判之訴訟標的及其理由要領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要領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即新臺幣（下同）255,854元，與原告所認知之債務數額有相當落差，而兩造長期對債務計算之起訖時點、本金、抵償等細節進行討論仍未形成共識，被告卻旋即聲請強制執行，原告既具善意與被告進行債務調解反遭置之不理，被告逕行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已對原告造成莫大傷害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，求為判決：鈞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7017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應予撤銷等語。
二、被告則辯以：原告最後一次聯繫被告係於民國111年4月1日，雖其稱願與被告協商，卻於該次來電後又失聯，而縱被告事後多次嘗試聯繫原告，原告迄今仍拒絕給付，故當無原告所稱其極具誠意與被告協商一事，且原告所主張之內容亦不符任何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故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，顯無法律上理由各等語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執行名義成立後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；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，於執行名義成立前，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，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係指足以使執行名義之請求權及執行力消滅之原因事實，例如清償、提存、抵銷、免除、混同、更改、解除條件成就、契約解除或行使撤銷權、債權讓與、債務承擔、和解契約之成立或類此之情形，始足當之；至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則係指足以使執行名義所示之給付，罹於不能行使之障礙而言，例如同意延期清償、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、消滅時效完成等事由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尚未對債務計算之起訖時點、本金、抵償等細節達成共識，且其極具善意提出協商仍未有結果各節，均尚與前揭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有間。此外，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有何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存在，揆諸首開說明，原告之主張，即非有據，委無足取。
  ㈡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7017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部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  記  官  葉子榕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    官  李崇豪
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  記  官  葉子榕　　
　　



宣    示    判    決    筆    錄

113年度板簡字第1369號

原      告  謝美智  



被      告 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昭文  

訴訟代理人  田惠文  





上列當事人113年度板簡字第1369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於中華

民國113年7月16日辯論終結，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3

0分整，在本院板橋簡易庭公開宣示判決，出席職員如下：

        法      官  李崇豪

        法院書記官  葉子榕

        通      譯  張芸瑄

朗讀案由到場當事人：均未到

法官宣示判決，判決主文，所裁判之訴訟標的及其理由要領如下

：

    主 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要領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即新臺幣（下同）

    255,854元，與原告所認知之債務數額有相當落差，而兩造

    長期對債務計算之起訖時點、本金、抵償等細節進行討論仍

    未形成共識，被告卻旋即聲請強制執行，原告既具善意與被

    告進行債務調解反遭置之不理，被告逕行聲請強制執行之行

    為已對原告造成莫大傷害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

    定提起本訴，求為判決：鈞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7017號給付

    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之強制執行程序，

    應予撤銷等語。

二、被告則辯以：原告最後一次聯繫被告係於民國111年4月1日

    ，雖其稱願與被告協商，卻於該次來電後又失聯，而縱被告

    事後多次嘗試聯繫原告，原告迄今仍拒絕給付，故當無原告

    所稱其極具誠意與被告協商一事，且原告所主張之內容亦不

    符任何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故原告提起債務人異

    議之訴，顯無法律上理由各等語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執行名義成立後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

    ，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

    起異議之訴；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，於執行名

    義成立前，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

    發生，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，強

    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消滅

    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係指足以使執行名義之請求權及執行力

    消滅之原因事實，例如清償、提存、抵銷、免除、混同、更

    改、解除條件成就、契約解除或行使撤銷權、債權讓與、債

    務承擔、和解契約之成立或類此之情形，始足當之；至所謂

    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則係指足以使執行名義所示之給付

    ，罹於不能行使之障礙而言，例如同意延期清償、債務人行

    使同時履行抗辯權、消滅時效完成等事由。本件原告主張兩

    造間尚未對債務計算之起訖時點、本金、抵償等細節達成共

    識，且其極具善意提出協商仍未有結果各節，均尚與前揭消

    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有間。此外，原告復未能舉證證

    明有何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存在，揆諸首開說明，

    原告之主張，即非有據，委無足取。

  ㈡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本院113年度司執

    字第67017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

    予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核

    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部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葉子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   官  李崇豪

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葉子榕　　

　　






宣    示    判    決    筆    錄

113年度板簡字第1369號

原      告  謝美智  



被      告 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昭文  

訴訟代理人  田惠文  





上列當事人113年度板簡字第1369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辯論終結，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30分整，在本院板橋簡易庭公開宣示判決，出席職員如下：

        法      官  李崇豪

        法院書記官  葉子榕

        通      譯  張芸瑄

朗讀案由到場當事人：均未到

法官宣示判決，判決主文，所裁判之訴訟標的及其理由要領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要領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即新臺幣（下同）255,854元，與原告所認知之債務數額有相當落差，而兩造長期對債務計算之起訖時點、本金、抵償等細節進行討論仍未形成共識，被告卻旋即聲請強制執行，原告既具善意與被告進行債務調解反遭置之不理，被告逕行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已對原告造成莫大傷害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，求為判決：鈞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7017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應予撤銷等語。

二、被告則辯以：原告最後一次聯繫被告係於民國111年4月1日，雖其稱願與被告協商，卻於該次來電後又失聯，而縱被告事後多次嘗試聯繫原告，原告迄今仍拒絕給付，故當無原告所稱其極具誠意與被告協商一事，且原告所主張之內容亦不符任何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故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，顯無法律上理由各等語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執行名義成立後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；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，於執行名義成立前，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，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係指足以使執行名義之請求權及執行力消滅之原因事實，例如清償、提存、抵銷、免除、混同、更改、解除條件成就、契約解除或行使撤銷權、債權讓與、債務承擔、和解契約之成立或類此之情形，始足當之；至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則係指足以使執行名義所示之給付，罹於不能行使之障礙而言，例如同意延期清償、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、消滅時效完成等事由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尚未對債務計算之起訖時點、本金、抵償等細節達成共識，且其極具善意提出協商仍未有結果各節，均尚與前揭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有間。此外，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有何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存在，揆諸首開說明，原告之主張，即非有據，委無足取。

  ㈡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7017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部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葉子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   官  李崇豪

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葉子榕　　

　　





